灌溉溢流水量偵測暨灌溉水量控制系統規格說明

1、 灌溉溢流水量監測暨灌溉水量控制系統品名、數量及規格說明： 
(1) 軟、硬體需求：
1. 電腦主機1套：作業系統MS Windows W7；CPU≧3.4 GHz；RAM≧4 GB；硬碟空間≧500GB；23吋或以上寬銀幕，解析度≧1920 x1080，需能連線至網路，並與控制箱連線。配備有輸出容量1000VA或以上不斷電系統或備用電源。
2. 控制箱1個：可與電腦主機連線；系統供應電源：24 VDC/120W。
3. 控制軟體1套：含使用手冊1本，軟體正版光碟1片。
4. 光量子感測器2個：量測單位均為PAR（umol/m2s），需可與控制主機連線。
5. 溫濕度感測器2個：須包含乾球及濕球溫度計，需可與控制主機連線。
6. 灌溉養液混合桶1個：容量至少100公升，具水位監測功能。
7. 至少具備2個灌溉養液EC值調節裝置：EC值量測範圍至少為0.01～15 ms/cm；作用溫度範圍至少為0～45℃。至少具備1個溢流水EC量測裝置：EC值量測範圍至少為0.01～15ms/cm；作用溫度範圍至少為0～45℃；每小時可處理流量最少為3.0公升。上述3個EC量測值均需可與控制主機連線。
8. 至少需具備1個灌溉養液pH調節裝置：具備2個pH電極，可量測範圍至少為pH 3～pH 10。需可與控制主機連線。
9. 灌溉馬達1個：作業壓力4.5 bar下，每小時需能處理6公升或以上水量，電源：三相，220 VAC/60Hz，功率2.5 kW或以上。
10. 流量計2個：分別記錄灌溉水與溢流水量，可記錄量範圍至少為0～25m3/hr，最小單位為1公升或更精密。需可與控制主機連線。
11. 滴灌用管線及管上式滴頭等零件。管線長度至少需150公尺，滴頭至少需550組。
12. 溢流水回收儲水槽，容量為1公噸或以上。包括栽培槽至儲水槽的管線。

(2) 功能需求：
1. 控制軟體需能即時顯示各項偵測數值，可設定數值回傳至電腦主機頻率，回傳頻率至少每5分鐘，並能以Excel格式輸出資料，當數值過高或過低時或發生停電時能具備有蜂鳴警報或手機簡訊功能。至少可記錄歷史資料80,000筆。
2. 控制軟體必須可以連接並控制灌溉系統及偵測溢流水量、光強度、溫度、濕度等感測器。此軟體需能控制溫室風扇水牆系統、遮陰網、內循環風扇、灌溉設備及降溫設備啟動。並具備有記錄啟動及總運轉時間功能。
3. 灌溉馬達設計以控制主機控制啟動，至少需能以溢流水量、溫室內空氣溼度控制啟動灌溉馬達。
4. 灌溉管道液體流量在壓力小於3.5 bar環境下，每小時至少能維持30～300公升流量。
5. 溢流水量記錄資料可傳送至控制主機，並可藉由溢流水量控制灌溉水給水量與頻率，同時記錄溢流水量與EC值。
6. 灌溉水與溢流水之EC、pH值皆需能傳送至控制主機並記錄。
7. 滴灌管路在3.0 bar作業壓力下，每個滴頭需能等量供應水源，滴頭流量為每小時1.6公升的水量或以上。
8. 由栽培槽回收之灌溉溢流水，需能經由管路儲存於儲水槽中。
  
二、教育訓練：提供至少4小時之灌溉溢流水量偵測暨灌溉水量控制系統操作訓練。

三、交貨及保固：
1. 交貨時間：決標次日起60天（日曆天）內（含安裝及教育訓練）。
2. 交貨地點：本場(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
3. 投標時，廠商需檢附規格型錄。交貨驗收時，除以上述規格表為基準外，各部規格亦需符合所附型錄規範。
4. 保固期限：交貨驗收合格後一年。
